
 
 

 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卖出浙商银行
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        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
的通知》（银保监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
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号
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卖出
浙商银行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       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6月14日卖出浙商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9600万股，成交额合计为
26230.5051万 元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        本次交易标的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开发行
的股票（601916.SH）。浙商银行是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商
业银行之一，于2004年8月18日正式开业，总部设在浙江杭
州，系全国第13家“A+H”上市银行。浙商银行在全国
22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了298家
分支机构，实现了对长三角、环渤海、珠三角及海西地区
和部分中西部地区的有效覆盖。在英国《银行家》(The
Banker)杂志“2022年全球银行1000强”榜单中，按一级资本
计位列79位，较上年跃升20位。据统计，浙商银行已连续
5年进入全球银行百强名单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关联方: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四）保险机构控制或施加重大
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浙商
银行具有重大影响。

（二）关联方情况

关联方: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方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公众企业

法定代表人 沈仁康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
鸿宁路1788号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2126869.68 成立时间 1993-04-16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61336668H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 经营金融业务（范围详见中国银监会的批
文）。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本次交易符合监管对关联交易比例的要求
。
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（万
元） 26230.5051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        本次交易定价符合相关法律要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
股东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        本次交易的成交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，以市场实
时交易价格为准。

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生效时间

        2023-06-14

（二）交易价格

        交易均价为2.73元/股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登记结算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

        本次交易自卖出股票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本次减持通过在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抛售，不存在相关
协议。

（五）其他信息

        无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        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》(银保监会令
〔2022〕1号)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公司本次股票交易
可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。

七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        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》(银保监会令
〔2022〕1号)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公司本次股票交易
可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。

八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        无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
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
融监督管理总局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

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3年06月25日


